非正常户公告

阿巴嘎税 税非告 〔2025〕 10号
根据《税务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，其税务登记证件、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。
    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
非正常户纳税人
	企业或单位

的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
	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
	经营地点

	阿巴嘎旗百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
	91152522MADKH1A169
	呼日勒巴特尔
	152524********4514
	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青年创业园办公楼区（老检察院）3楼303号

	内蒙古宁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
	91152522MAEH19G50U
	柴玉合
	410726********2030
	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鑫源小区1号商住楼1单元107铺

	阿巴嘎旗依伯乐护理服务有限公司
	91152522MAED8RC831
	阿拉坦敖喜尔
	152323********5419
	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汉贝西街鑫源小区3#商业楼东至西第二号商铺1-3楼

	阿巴嘎旗稀牧牧业专业合作社
	93152522MA0MYWMD6A
	斯琴呼
	152522********0014
	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北大街7号


